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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A融资担保有限公司、Y公司、雷某保证合同纠纷

案号：（2021）甘0902民初5415号

A担保公司

案外人

法院

《反担保（股权质押）合同》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雷某

Y公司

股
东

雷某以其持有的Y公司

股权向A担保公司提供

质押担保

A担保公司向Y公司于银

行的借款提供融资担保

诉请：原告A担保公司对被

告雷某质押给原告的股权

具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

裁
判
要
点

      关于股权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被告雷某、与原告签订《反担保（股权质押）合

同》，并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本案中，被告雷某以其所持有的Y公司的股权

提供质押，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故原告主张对被告雷某

质押给原告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综上，判决原告A担保公司公司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就被告雷某质押的股权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中载明的出质股权)经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



      思考：

1.股权价值应如何评估？

2.股权质押业务有什么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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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概述



股权和股权质押

股权是指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

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股权

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

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的法律分析

股东权利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      

 

       股权质押，质权的效力并

不及于股东的全部权利，而只

及于其中的财产权利。



股权的分类

上市公司

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新四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非上市的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



股权质押与股票质押

股权质押一般指质押未上市公司的股权

股票质押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票（股权）作为
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是指
上市公司股东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出质给证券公司等主
体，目的通常是融资。  

股票质押回购是指融资人以其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向证券

或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















股权质押与公司保证

公司为债务人提供保证，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
公司保证

公司保证为人保，
适用《民法典》保
证合同的有关规定

股权质押为担保物
权，适用《民法典》
权利质权的有关规
定



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质押

登记方式

       股权质押办理质押登

记，而股权让与担保具有

转让股权的外观。

权利属性

       股权质押属于质押的

方式之一，在性质上属于

法定的担保物权。

       然而股权让与担保则

属非典型担保，其是否具

有物权效力需具体分析。

债权保障程度

       股权让与担保相比股

权质押，股权让与担保更

具灵活性、主动性。



股权质押业务

金融机构 担保公司

2 公司先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由担保机构向银

行做出担保，然后再由公司股东采用股权质押

形式，向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

1 股票质押式回购或公司股东将自己持有的公司

股权质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用以担保债务履

行，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资产抵押股权质押 VS

常见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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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股权质押的变化



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设立规定的变化

以非上市公司股份出质的，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

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担保法解释》第1 0 3 条
（已失效）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

立

《物权法》第2 2 6 条
（已失效）

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办

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民法典》第4 4 3 条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设立规定的变化

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

机构办理出质之日起生效

《担保法解释》第1 0 3 条
（已失效）

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

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第2 2 6 条
（已失效）

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办

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民法典》第4 4 3 条



股权出质登记机构

《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第二条

       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办理出质登记的，适用本办法。已在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除外。

第三条 

       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

关）。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构。



案例

李某 A公司

李某以其持有的第三人10%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

但李某和A公司未办理股权质押

登记。

法院

诉请：判令李某以其所持第

三人10.90%的股份折价、

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向原

告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最高额质押合同》

A公司、李某质押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1）甘0191民初1737号



案例

裁
判
要
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质押合同生效但质权未设立情形

下担保人李某的责任承担问题。

     在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的情况下，债权人A公司可以以其享有

的质权直接行使优先受偿权，在股权未办理质押登记的情况下，因

李某在质押合同中已经做出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以担保案涉债权实现

的明确意思表示，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之事实并不导致该合同义务

的消灭，李某仍应就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承担合同责任，

包括依约对股权质押登记予以积极协助的责任，以及因其违约行为

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等，故李某不能以A公司

疏于催告作为免除其责任的理由，其应就提供担保的股权价值承担

赔偿责任。



股权出质登记流程

以深圳市线下办

理股权质押为例

网站地址：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guide/11440300MB2C9273923442025027004



股权出质申请材料

《 股 权 出 质 设 立 登 记 申 请 书 》

股 东 名 册 复 印 件 或 股 票 复 印 件

要 求 提 交 的 其 他 材
料

质权合同

主体资格证明

授权委托



股权质押合同

质押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出质股权数量

质押股权的协商价值

出质股权的权利范围

质押物描述



股权质押登记查询

网站地址：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股票质押流程

       对于证券质押登记业务，申

请人可前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及中国结算

北京分公司营业大厅办理，也可

以至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代理资格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办理。

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zdjs/fdjycg/law_flist.shtml



股票质押申请材料

《证券质押登记申请表》
1

质押合同
2

主体资格证明
3

授权委托
4

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5



股票质押合同



股票质押登记凭证

质押登记电子凭证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股权质押

区域性股权托管交易机构并不是股权质押法定登记部门。

但确也存在地方规范性规定，如《天津市金融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关于规范开展非

上市股份公司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本意见所称股权集

中登记托管，是指股权登记托管机构接受公司的委托，管理公司股东名册，记载股权

信息，并办理股权的登记、变更、质押、冻结等相关股权管理事务。”

其针对的是在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挂牌或托管的非上市股份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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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问题常见问题解答



股权的价值

市场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资产评估师执行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

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股权的价值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的

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以资产基础法为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评估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减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质权的实现

《民法典》第四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

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

先受偿。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法律规定

实务中与拍卖、变卖房产、车辆等其他财产相比，股权拍卖、变卖较为困难



质权的实现

02

03

01

股权变现

难评估

难保值

难拍卖



股权质押的法律风险

与标的公司本身的债权相比
并无优势

A

质押股权的财产价值不稳定 非上市公司股权不易变现

B C



股权质押的风险防范

落实贷后管理

避免股东恶意转移标的公司财产

避免恶意增资或其他影响质权的风险
确保业务合规

签订质押合同，办理质押登记

确保质押效力

完善担保方案

设立其他担保物权以作补充

完善尽职调查

审查出质人及质押股权

审查标的公司经营状况，资产情况

合理评估股权价值



股权质押的风险防范

《民法典》第四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质权人的事由可

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

人有权请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

卖、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存。”

法律规定



质押股权的红利等孳息

《民法典》第四百三十条的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

但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

用。”
法律规定

股权常见的孳息：股息、红利、送股以及其它衍生孳息



案例 A信托、B航空、C公司股权质权纠纷

案号：（2021）京03民终16564号

诉请：A信托具有合法有效

的质权，就出质的股份及

其孳息享有优先受偿权。

A信托 法院B航空

C公司
C公司未向A信托派发股息

《质押担保合同》

股
东

以C公司股权设立质押担保

并约定由质权人收取孳息



案例

裁
判
要
点

      关于被质押股权的2019年股息问题。根据《质押担保合同》第7.6条约定：

“质权人有权收取出质权利所生的孳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股息、红利、配股、

送股、基金份额、专利和商标的许可费、著作权使用费等），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

孳息的费用。”据此，A信托享有收取被质押股权股息的权利。现A信托诉请收取

被质押股权2019年股息，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C公司不是《质押

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其不负有主动向A信托支付股息的义务，但在A信托行使孳

息收取权利时，C公司应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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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1.股权价值应如何评估？

2.股权质押业务有什么注意事项？



律所简介

卓建所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大型合伙制综合型律师事

务所。目前，卓建已形成人员超过500人，执业律

师超过300人的规模。

截至2022年3月，已设立广州分所、深圳龙
岗分所、西安分所、重庆分所、中
山分所、马鞍山分所、东莞分所、
福建分所、杭州分所等十余家分所。



       卓建所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所

金融法律事务部下属专业团队之一，团

队长期服务于包括银行、融资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

在内的类金融机构，多年来长期密切关

注着金融行业的最新法律发展动向和积

极参与相关法律实践。未来，金振朝律

师团队也将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创

新服务形式，以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

周到的法律服务。

团队概况



卓建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金融法律事务部旗下的专业团队之一，

是一支专注于金融担保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

使命：防控法律风险，为客户创造价值

愿景：打造国内一流的金融担保律师团队

价值观：专业、诚信、高效、创新

服务范围：融资担保公司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仲裁）、投融资

法律调查、担保方案设计、制度或者合同起草/审核、 法律培训 

增值服务：法律资讯、法规手册 、赠送书籍         

团队概况





感谢您的观看与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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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助理：18824246626
邮箱：jinzz@lawz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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